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鄭堡雄  

被上訴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丞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所

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

起訴，其選定及更換、增減，應以文書證之，同法第41條第

1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與附表所示劉文章等3

名選定人（下稱劉文章等3人）均主張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

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系爭獎酬（詳如後論）列

入平均工資，據此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退休金差

額，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就本件給付退休金差額請求，顯

具有共同利益，劉文章等3人選定鄭堡雄為全體提起本件訴

訟，並提出選定書為證（見勞專調卷一第153至157頁），應

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之薪資項目中之績效獎

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員工酬勞(員工紅利)、考核折發獎金

(下稱考核一次獎金)、年節獎金(合稱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

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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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動事件法第37

條規定所稱工資。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

休金時，未將上開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渠等退休

金，依兩造僱傭契約（不再主張依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法

律依據」欄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30頁），聲明

求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各如附表「請求

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工資均屬盈餘分派之

性質，不具勞務對償性與經常性，非屬工資，核屬勉勵性、

恩惠性給與。而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有獲利始

為發放，發放標準須視獲利狀況而定；另考核一次獎金係就

晉薪後已達該職階最高待遇之員工，所提供之獎勵性給與，

發給金額亦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及

經常性，非屬工資。至於年節獎金同賴被上訴人依經營狀況

單方決定是否發給之節金，乃係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亦非

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廢棄，判

令被上訴人為如前揭聲明之給付。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獎酬未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

　㈡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團體

協約（下稱團體協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

核要點（下稱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

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

別獎金」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

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核發；另「員工酬

勞（員工紅利）」依據「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員工

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所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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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考核要點」所核發；而「年節獎金」則依「年節獎金

核發作業規定」核發，上開規章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

作規則】。

　㈢如認前開獎酬應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

資，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得請求短少退休金如附表之「請

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本件爭點：系爭獎酬核發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該獎

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七、系爭獎酬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

　㈠兩造對於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團體協約、從業人

員考核要點及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

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均係依據

「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

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所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

利）」則依「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及「員工酬勞核發作

業規定」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

點」核發；而「年節獎金」係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

所發給，上開規定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等節

（即被證2至9、24至28，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55頁，原審

卷第545至558頁)，均不爭執。

　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工作規則應公告

並印發各勞工，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

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

難，不生效力云云。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

數在30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該條各款所列事項訂

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又工作規

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

勞工，亦爲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明定。而工作規則公開

揭示之目的，在使勞工知悉其內容，該揭示應置於勞工易認

識之狀態，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3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此，工作規則是否對勞工發生效力，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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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於該工作規則是否為勞工易於認識之狀態，非在於公開

揭示之形式。申言之，公開揭示之方法，不限於一端，應置

重於其方法是否讓勞工有知悉之機會。故將工作規則設於雇

主內部網站並說明路徑與查閱方法，供員工隨時閱覽一節，

與上開規定之公開揭示並印發各勞工之精神，符合公開揭示

之要求（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一字第0930016301號函釋

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將系爭獎酬所據核發之相關規章，均經統一公告於

公司內網，並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上訴人於任職期間可隨

時以員工帳號及密碼登錄後點選查閱，有上訴人所不爭執之

被上訴人內網首頁及截圖可參（見本院卷第243至246頁、第

288頁），員工登入該內網首頁後，即可點選「法律與規

章」一欄，於瀏覽公司內部各項業務領域相關規章，再點選

「人事」一欄後，隨可瀏覽各項人事規章，其中即包含核算

本件獎酬所據之所有內部規章，上訴人處於隨時易於認識該

規章內容之狀態，上訴人當知之甚詳，堪認被上訴人上開規

章已符合公開揭示應具備生效要件，上訴人於知悉後繼續為

被上訴人提供勞務，顯已默示承諾該內容，應視為兩造間勞

動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生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

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

云，尚非可取。

八、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另「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

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

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故此，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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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

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

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

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

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

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

判斷標準。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

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工作之勞務對價，符

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屬於工資之一部，被上訴人於

核發上訴人退休金時，未將上該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

算，自應補行給付。被上訴人則抗辯上開獎酬發放與否、數

額計算均取決於被上訴人之經營績效、盈餘狀況，與上訴人

個人之勞務提供並無密切關聯，顯非勞務對價。茲就系爭獎

酬是否屬勞務之對價，並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逐一分

述如下：

　⒈績效獎金：

　　⑴就「績效獎金」之核發依據，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

休時點不一（按：上訴人為110年2月28日退休、劉文章為

109年6月30日退休、洪玉川為112年6月30日退休、賀長湖

為111年6月30日退休，見勞專調卷一第15頁），相關規定

版本因而相異，惟參諸原審判決附表四所載績效獎金核發

作業規定之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上開規定及110

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1條與101年8月22

日版之「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均明文揭

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

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

經營績效，邁向永續發展…」（見勞專調卷一第335頁，

原審卷第54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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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

具對價性質。

　　⑵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

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據101

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及111年

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均規定：

「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

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

算。」（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另依11

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2條規定：「本

公司績效獎金之核計基準及分派如下：績效獎金總額計

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

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

『權益必要報酬』時，簽報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

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

之分派由總公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

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

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

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勞專調

卷一第335至336頁）；復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

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企業化績效=

『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第7

條第2項：「本公司年度決算企業績效如為負數時，其負

數之百分之二十須自經營績效獎金中扣除。」（見勞專調

卷一第339頁，原審卷第555頁）。依前開規定是否發給績

效獎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

而定，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

之程度，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

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

「權益必要報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

權總執行長決定之。若被上訴人年度決算企業化績效為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數時，其負數之20%應自績效獎金之總獎金中扣除之。換

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

未達標，或企業化績效為負數且總獎金扣除負數之20%後

已無賸餘者，得不發放績效獎金，即若無盈餘，即不發給

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非常努力，並且付出甚多勞

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

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

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

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

價，亦非經常性給與，復有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認：「績效

獎金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

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可參（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

　　⑶據101年11月16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

作業要點」第4條均規定：「績效獎金應按各機構、單位

之經營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核發

（第1項）。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績效獎金中提撥一定金

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第2項）」、101年11月

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7條第1項：「績效

獎金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係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

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

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

（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111年7月21

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計發各

機構及單位之績效獎金月數基準，應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

對應績效目標值之分數計算獎金月數，分為加權獎金月數

與基本獎金月數兩部分。其計發順序為先計加權獎金月

數，後計基本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

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

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

領取之績效獎金月數，取決於所屬機構/單位之績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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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堪認績效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

獲利，以資勉勵，核與員工個人勞務提供之質、量並無直

接關聯，應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

　　⑷上訴人雖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0條第1項：「績效獎金核發

事項係由勞資雙方協商定之。」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

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從業人員考核之結果作為升

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紅利之依

據。」、第8條第5項：「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

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第17條：「本要點由勞資

雙方先行協調會商，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7頁、第99頁、第103

頁），主張績效獎金應為工資云云，然如前論，績效獎金

核發金額每年皆有不同，非屬經常性固定給與，其性質為

激勵、恩勉性之給與，雖依前開約定績效獎金核發事項須

經勞雇雙方協商，亦無法倒果為因，據而認定績效獎金係

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上訴人此一主張，自無足

採。

　⒉企業化特別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依據，亦因上訴人及

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所適用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之

規定，雖非現行版本，然依原審判決附表五、六所載企業

化特別獎金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99年12月15日版

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

1條咸明文揭櫫：企業化特別獎金發放目的係為「激勵從

業人員工作績效，提昇公司盈餘，增加股東權益。」（見

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原審卷第557頁)；又依108年1月29

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

條至第7條分別定有「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

「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定義及企業化獎金之提

撥率，如前所論（見前⒈⑵）。則是否發給企業化特別獎

金，應以被上訴人之年度稅後純益扣除「投入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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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報酬率」是否為正數而定，因此，縱上訴人有提出

勞務，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盈餘目標，即不發給企業化特

別獎金，堪認企業化特別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

享當年度之企業化績效、使雙方利益共同，以資勉勵，以

達成民營化之目的，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即可領取之對

價。

　　⑵此外，倘上訴人所屬各機構/單位之績效，達到發放門

檻、計算出企業化獎金總額後，依據99年12月15日版之

「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5條：「在職從業人

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寄發獎

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

金。」、第6條：「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企業化特別獎金

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並得以預支

方式即時獎勵員工，其相關作業另訂之。」（見原審卷第

557頁）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

規定」第6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

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

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見勞專調卷一第341

頁），均規定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

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

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

提供的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如績效獎金所論述，即

同樣工作之勞務，企業化特別獎金存在受增發或減發之對

待，企業化特別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給

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⑶上訴人雖亦同引團體協約第30條第2項：「上訴人對於營

運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被上訴人依企業化精神，應另

編預算給予獎勵。」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

要點」第8條第4項：「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從業人員年

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第17條

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㈣項第1款關於企業化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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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

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考核分數發給，屬於工作所

付出之代價，屬於工資云云。但依前開說明，企業化特別

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

提供勞務給付報酬，被上訴人是否發放企業化特別獎金，

若有發放，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公司獲利因素之影

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質；再企業化特別

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

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

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之勞務間並非立於

對價性質，顯見企業化特別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

稱之工資。

　⒊員工酬勞（員工紅利）：

　　⑴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

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

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

明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

務，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

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且分配比例則屬企

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

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分

配成數，並非法所不許。又按勞基法第29條並未課予雇主

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如雇主已於營業年度

終了後給予勞工年終獎金等，縱未分配紅利，或就分配紅

利部分，另規定領取之條件，尚難認違反上開規定。且公

司分配員工紅利之分配比例，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

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

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是否分紅或分紅成數，並

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判決意旨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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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被上訴人發放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依公司法第235條

之1第1項「公司應於章程明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

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

補。」之規定，於被上訴人章程第22條特訂定「員工酬勞

分派實施要點」，以為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分派之依據

（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而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

點」第2條：「為使員工酬勞與經營成果相結合，爰訂定

本要點，藉以激勵員工，並期能達到共創更佳績效之目

的。」，明確揭櫫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基於

勉勵之單方目的所發給之獎勵。

　　⑶再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3條：「公司年度如有

獲利，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1.7%至4.3%為員工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第4

條：「獲利狀況係指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

前利益。」、第5條第1項：「獲利狀況362億元以下時，

員工酬勞分派比率為1.7%。獲利狀況超過362億元，未達4

2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

之增加0.0195%，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

況427億元以上，未達49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

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9%，未達1億元者，

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97億元以上時，獲利狀況每

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6%，未達1

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本公司員工酬勞分派比率以4.

3%為上限。」（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是依前開規定

均明文規定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之發放，繫於被上訴人

年度終了結算是否有獲利，並非員工提供勞務，並達到績

效標準即必然可領取，不具制度上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

揆諸首揭說明，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⑷上訴人雖復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1條：「被上訴人依其公司

章程規定，應提撥依定比例之員工紅利」及99年11月2日

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4項約定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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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㈤項第1款關於員工紅利之約定條件及

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

頁），主張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

之代價。惟公司盈餘之分派，分為股息及紅利，登記實務

上，紅利又可分為股東紅利、員工紅利、董監事酬勞，顯

見酬勞屬於盈餘分派之範疇，而報酬則係指員工為公司服

務應得之酬金，為公司法第196條所規定，故酬勞與報酬

乃屬二事，並據經濟部94年12月26日經商字第0940219967

0號函可參，公司經營實務上，如涉及酬勞即屬公司盈餘

中所分派之紅利。援此見解，且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

核發之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確為公司獲利之分派，而被

上訴人有無獲利，並非繫於上訴人個人一己勞務之付出即

可影響，故員工酬勞（員工紅利）顯非屬上訴人提出勞務

即必然獲取之對價報酬，且員工酬勞（員工紅利）旨在與

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被上訴人獲利金額

越高，員工酬勞分配比率隨之增加，亦見其勉勵性質，非

屬勞務對價。

　⒋考核一次獎金：

　　⑴被上訴人發給考核一次獎金之依據，係依被上訴人108年1

月29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參以考核要點第8條

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

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評分70

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

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

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

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又該要

點附件二第㈢點載明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係按被上訴人

當年度「稅後純益」計算。（勞專調卷一第348頁、第353

頁），足見考核一次獎金之發給，以員工當年度考核評定

70分以上、符合晉薪資格，且晉薪後達最高職階待遇作為

發放前提；另考核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取決於被上訴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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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即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足見

年終考核係就勞工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並於

考核評分有無70分，始發給考核獎金，考核獎金發給數額

取決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非定期發給，且數

額未固定，顯難認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

取得之對價，與個別員工所提供勞務無對價性。

　　⑵上訴人雖稱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

條、第8條第2項規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㈢項第1款關

於一次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

頁、第103頁、第107頁）與工資定義相符云云。然逐一審

核前開規定，均無法認定考核一次獎金屬工資性質，上訴

人主張亦無足取。

　⒌年節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係依101年11月6日版之「年節獎金

核發作業規定」，該第1條亦開宗明義揭示年節獎金之發

給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氣，提昇公司經營績

效，增加股東權益，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以下簡稱

年節)時發放年節獎金。」，第2條復明文規定核發年節獎

金之條件為：「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

要報酬』70%以上時，依第3條所定月數發給；本公司上一

年度稅後純益未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時，簽陳總

執行長調整年節獎金核發月數。」、第3條：「年節獎金

包含春節1個月、端午節0.3個月、中秋節0.3個月，合計

1.6個月。」、第4條：「年節獎金發給對象如下：以年

節當日在職從業人員為限。新進從業人員到職日(含試

用期間)及復職人員復職日，至年節當日未滿半年者以年

節獎金月數1/2發給；滿半年者全額發給。」（見勞專調

卷一第355頁），可見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與員工個人

績效、考核、獎懲、出勤與工作表現毫無無關，僅以發放

前是否在職者為其條件，即若員工於發放年節獎金時已離

職，即不予發放，發放與否既以該員工於獎金發放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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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為要件，顯然並非以員工提供勞務為對價，此與不論

是否在職、期間長短，只須已提供勞務者，縱使工作一天

亦得領取勞務對價之「工資」，具勞務對價性之性質顯然

不同，顯然被上訴人年節獎金係具有獎勵性、恩惠性之給

與，與勞務之提供不具對價性，非屬工資至明。

　　⑵此外，被上訴人並非當然必須發給年節獎金，端賴被上訴

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者

為發放要件，被上訴人核發時間為春節、端午節、中秋

節，並非按月發放，是該年節獎金旨在於年節當日激勵員

工之士氣，所發給之恩惠性給與，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

對價，不得列入工資範疇。

　㈢上訴人雖引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1、2項規定：「會計基礎採

用權責發生制；在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俟決算時，應照

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

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

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主張系爭獎酬為

勞動成本支出，於年度決算期間確定應付時，即須估算核發

金額帳列「營業費用（成本）」，並編入損益表自總營業收

入扣除後，方可得「稅後盈餘（淨利）」金額；復援引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所認定「屬於營利成本之

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

主張系爭獎酬屬工資云云。然按公司組織應採用權責發生

制，為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前段所明文。所謂營利事業會

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係其未實現之收益、成本、費用或

損失，除所得稅法、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核定者

外，不予認列，俟實現時，列為實現年度之收益、成本、費

用或損失；另所稱實現，指基於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收益

於確定應收，已有請求給付之權利；成本、費用或損失於確

定應付，已有支付之義務（所得稅法第22條修正條文草案參

照）。是採權責發生制，收益於確定應收時及費用於確定應

付時，即行入帳，其目的係在確保公司收入與費用能按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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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會計年度正確認列，與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之認定無

關，仍須確認是否須具備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不得以被上

訴人將前該獎酬列入應付費用，遽謂該獎酬係屬工資；至於

上訴人所引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意旨，

係針對消費借貸之連帶保證人所簽立之保證書，有無顯失公

平而無效，或有無權利濫用及民法第754條終止保證契約規

定適用等情形所為闡釋，並無上訴人前開所稱涉及「屬於營

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

同」之闡述，自無從比附援引。

九、綜上所述，系爭獎酬之發放非屬經常性給與，亦不具有勞務

對價性，其乃激勵、恩勉性質，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

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依兩造僱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如附表「請求金額」欄之金額及遲延利息，於法無據，不應

准許。原審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上訴聲明所

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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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上訴人兼被選定人鄭堡雄 151萬3136元

2 選定人劉文章 129萬9890元

3 選定人洪玉川 154萬7260元

4 選定人賀長湖 142萬6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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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鄭堡雄  
被上訴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丞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其選定及更換、增減，應以文書證之，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與附表所示劉文章等3名選定人（下稱劉文章等3人）均主張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系爭獎酬（詳如後論）列入平均工資，據此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退休金差額，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就本件給付退休金差額請求，顯具有共同利益，劉文章等3人選定鄭堡雄為全體提起本件訴訟，並提出選定書為證（見勞專調卷一第153至157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之薪資項目中之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員工酬勞(員工紅利)、考核折發獎金(下稱考核一次獎金)、年節獎金(合稱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所稱工資。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上開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渠等退休金，依兩造僱傭契約（不再主張依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法律依據」欄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30頁），聲明求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各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工資均屬盈餘分派之性質，不具勞務對償性與經常性，非屬工資，核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而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有獲利始為發放，發放標準須視獲利狀況而定；另考核一次獎金係就晉薪後已達該職階最高待遇之員工，所提供之獎勵性給與，發給金額亦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非屬工資。至於年節獎金同賴被上訴人依經營狀況單方決定是否發給之節金，乃係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亦非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廢棄，判令被上訴人為如前揭聲明之給付。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獎酬未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
　㈡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下稱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依據「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所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所核發；而「年節獎金」則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核發，上開規章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
　㈢如認前開獎酬應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得請求短少退休金如附表之「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本件爭點：系爭獎酬核發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該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七、系爭獎酬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
　㈠兩造對於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團體協約、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均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所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則依「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核發；而「年節獎金」係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所發給，上開規定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等節（即被證2至9、24至28，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55頁，原審卷第545至558頁)，均不爭執。
　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工作規則應公告並印發各勞工，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該條各款所列事項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又工作規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亦爲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明定。而工作規則公開揭示之目的，在使勞工知悉其內容，該揭示應置於勞工易認識之狀態，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此，工作規則是否對勞工發生效力，其重點應在於該工作規則是否為勞工易於認識之狀態，非在於公開揭示之形式。申言之，公開揭示之方法，不限於一端，應置重於其方法是否讓勞工有知悉之機會。故將工作規則設於雇主內部網站並說明路徑與查閱方法，供員工隨時閱覽一節，與上開規定之公開揭示並印發各勞工之精神，符合公開揭示之要求（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一字第0930016301號函釋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將系爭獎酬所據核發之相關規章，均經統一公告於公司內網，並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上訴人於任職期間可隨時以員工帳號及密碼登錄後點選查閱，有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內網首頁及截圖可參（見本院卷第243至246頁、第288頁），員工登入該內網首頁後，即可點選「法律與規章」一欄，於瀏覽公司內部各項業務領域相關規章，再點選「人事」一欄後，隨可瀏覽各項人事規章，其中即包含核算本件獎酬所據之所有內部規章，上訴人處於隨時易於認識該規章內容之狀態，上訴人當知之甚詳，堪認被上訴人上開規章已符合公開揭示應具備生效要件，上訴人於知悉後繼續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顯已默示承諾該內容，應視為兩造間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生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尚非可取。
八、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另「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故此，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屬於工資之一部，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退休金時，未將上該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自應補行給付。被上訴人則抗辯上開獎酬發放與否、數額計算均取決於被上訴人之經營績效、盈餘狀況，與上訴人個人之勞務提供並無密切關聯，顯非勞務對價。茲就系爭獎酬是否屬勞務之對價，並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逐一分述如下：
　⒈績效獎金：
　　⑴就「績效獎金」之核發依據，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按：上訴人為110年2月28日退休、劉文章為109年6月30日退休、洪玉川為112年6月30日退休、賀長湖為111年6月30日退休，見勞專調卷一第15頁），相關規定版本因而相異，惟參諸原審判決附表四所載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之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上開規定及11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1條與101年8月22日版之「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均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邁向永續發展…」（見勞專調卷一第335頁，原審卷第54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
　　⑵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據101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均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另依11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2條規定：「本公司績效獎金之核計基準及分派如下：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報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總公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36頁）；復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第7條第2項：「本公司年度決算企業績效如為負數時，其負數之百分之二十須自經營績效獎金中扣除。」（見勞專調卷一第339頁，原審卷第555頁）。依前開規定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若被上訴人年度決算企業化績效為負數時，其負數之20%應自績效獎金之總獎金中扣除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或企業化績效為負數且總獎金扣除負數之20%後已無賸餘者，得不發放績效獎金，即若無盈餘，即不發給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非常努力，並且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復有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認：「績效獎金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可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
　　⑶據101年11月16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4條均規定：「績效獎金應按各機構、單位之經營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核發（第1項）。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績效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第2項）」、101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係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計發各機構及單位之績效獎金月數基準，應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對應績效目標值之分數計算獎金月數，分為加權獎金月數與基本獎金月數兩部分。其計發順序為先計加權獎金月數，後計基本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績效獎金月數，取決於所屬機構/單位之績效表現，堪認績效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以資勉勵，核與員工個人勞務提供之質、量並無直接關聯，應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
　　⑷上訴人雖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0條第1項：「績效獎金核發事項係由勞資雙方協商定之。」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從業人員考核之結果作為升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紅利之依據。」、第8條第5項：「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第17條：「本要點由勞資雙方先行協調會商，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7頁、第99頁、第103頁），主張績效獎金應為工資云云，然如前論，績效獎金核發金額每年皆有不同，非屬經常性固定給與，其性質為激勵、恩勉性之給與，雖依前開約定績效獎金核發事項須經勞雇雙方協商，亦無法倒果為因，據而認定績效獎金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上訴人此一主張，自無足採。
　⒉企業化特別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依據，亦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所適用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之規定，雖非現行版本，然依原審判決附表五、六所載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99年12月15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1條咸明文揭櫫：企業化特別獎金發放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績效，提昇公司盈餘，增加股東權益。」（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原審卷第557頁)；又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至第7條分別定有「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定義及企業化獎金之提撥率，如前所論（見前⒈⑵）。則是否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應以被上訴人之年度稅後純益扣除「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是否為正數而定，因此，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盈餘目標，即不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堪認企業化特別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企業化績效、使雙方利益共同，以資勉勵，以達成民營化之目的，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即可領取之對價。
　　⑵此外，倘上訴人所屬各機構/單位之績效，達到發放門檻、計算出企業化獎金總額後，依據99年12月15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5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寄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第6條：「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並得以預支方式即時獎勵員工，其相關作業另訂之。」（見原審卷第557頁）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6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均規定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如績效獎金所論述，即同樣工作之勞務，企業化特別獎金存在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企業化特別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⑶上訴人雖亦同引團體協約第30條第2項：「上訴人對於營運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被上訴人依企業化精神，應另編預算給予獎勵。」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8條第4項：「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第17條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㈣項第1款關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考核分數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代價，屬於工資云云。但依前開說明，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被上訴人是否發放企業化特別獎金，若有發放，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公司獲利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質；再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之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顯見企業化特別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⒊員工酬勞（員工紅利）：
　　⑴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且分配比例則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分配成數，並非法所不許。又按勞基法第29條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如雇主已於營業年度終了後給予勞工年終獎金等，縱未分配紅利，或就分配紅利部分，另規定領取之條件，尚難認違反上開規定。且公司分配員工紅利之分配比例，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是否分紅或分紅成數，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發放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1項「公司應於章程明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之規定，於被上訴人章程第22條特訂定「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以為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分派之依據（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而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2條：「為使員工酬勞與經營成果相結合，爰訂定本要點，藉以激勵員工，並期能達到共創更佳績效之目的。」，明確揭櫫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基於勉勵之單方目的所發給之獎勵。
　　⑶再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3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1.7%至4.3%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第4條：「獲利狀況係指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第5條第1項：「獲利狀況362億元以下時，員工酬勞分派比率為1.7%。獲利狀況超過362億元，未達42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195%，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27億元以上，未達49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9%，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97億元以上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6%，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本公司員工酬勞分派比率以4.3%為上限。」（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是依前開規定均明文規定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之發放，繫於被上訴人年度終了結算是否有獲利，並非員工提供勞務，並達到績效標準即必然可領取，不具制度上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揆諸首揭說明，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⑷上訴人雖復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1條：「被上訴人依其公司章程規定，應提撥依定比例之員工紅利」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4項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㈤項第1款關於員工紅利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代價。惟公司盈餘之分派，分為股息及紅利，登記實務上，紅利又可分為股東紅利、員工紅利、董監事酬勞，顯見酬勞屬於盈餘分派之範疇，而報酬則係指員工為公司服務應得之酬金，為公司法第196條所規定，故酬勞與報酬乃屬二事，並據經濟部94年12月26日經商字第09402199670號函可參，公司經營實務上，如涉及酬勞即屬公司盈餘中所分派之紅利。援此見解，且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核發之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確為公司獲利之分派，而被上訴人有無獲利，並非繫於上訴人個人一己勞務之付出即可影響，故員工酬勞（員工紅利）顯非屬上訴人提出勞務即必然獲取之對價報酬，且員工酬勞（員工紅利）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被上訴人獲利金額越高，員工酬勞分配比率隨之增加，亦見其勉勵性質，非屬勞務對價。
　⒋考核一次獎金：
　　⑴被上訴人發給考核一次獎金之依據，係依被上訴人108年1月29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參以考核要點第8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又該要點附件二第㈢點載明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係按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計算。（勞專調卷一第348頁、第353頁），足見考核一次獎金之發給，以員工當年度考核評定70分以上、符合晉薪資格，且晉薪後達最高職階待遇作為發放前提；另考核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取決於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即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足見年終考核係就勞工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並於考核評分有無70分，始發給考核獎金，考核獎金發給數額取決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非定期發給，且數額未固定，顯難認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與個別員工所提供勞務無對價性。
　　⑵上訴人雖稱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2項規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㈢項第1款關於一次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7頁）與工資定義相符云云。然逐一審核前開規定，均無法認定考核一次獎金屬工資性質，上訴人主張亦無足取。
　⒌年節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係依101年11月6日版之「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該第1條亦開宗明義揭示年節獎金之發給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氣，提昇公司經營績效，增加股東權益，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以下簡稱年節)時發放年節獎金。」，第2條復明文規定核發年節獎金之條件為：「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時，依第3條所定月數發給；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未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時，簽陳總執行長調整年節獎金核發月數。」、第3條：「年節獎金包含春節1個月、端午節0.3個月、中秋節0.3個月，合計1.6個月。」、第4條：「年節獎金發給對象如下：以年節當日在職從業人員為限。新進從業人員到職日(含試用期間)及復職人員復職日，至年節當日未滿半年者以年節獎金月數1/2發給；滿半年者全額發給。」（見勞專調卷一第355頁），可見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與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獎懲、出勤與工作表現毫無無關，僅以發放前是否在職者為其條件，即若員工於發放年節獎金時已離職，即不予發放，發放與否既以該員工於獎金發放時是否在職為要件，顯然並非以員工提供勞務為對價，此與不論是否在職、期間長短，只須已提供勞務者，縱使工作一天亦得領取勞務對價之「工資」，具勞務對價性之性質顯然不同，顯然被上訴人年節獎金係具有獎勵性、恩惠性之給與，與勞務之提供不具對價性，非屬工資至明。
　　⑵此外，被上訴人並非當然必須發給年節獎金，端賴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者為發放要件，被上訴人核發時間為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並非按月發放，是該年節獎金旨在於年節當日激勵員工之士氣，所發給之恩惠性給與，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列入工資範疇。
　㈢上訴人雖引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1、2項規定：「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在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俟決算時，應照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主張系爭獎酬為勞動成本支出，於年度決算期間確定應付時，即須估算核發金額帳列「營業費用（成本）」，並編入損益表自總營業收入扣除後，方可得「稅後盈餘（淨利）」金額；復援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所認定「屬於營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主張系爭獎酬屬工資云云。然按公司組織應採用權責發生制，為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前段所明文。所謂營利事業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係其未實現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失，除所得稅法、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核定者外，不予認列，俟實現時，列為實現年度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失；另所稱實現，指基於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收益於確定應收，已有請求給付之權利；成本、費用或損失於確定應付，已有支付之義務（所得稅法第22條修正條文草案參照）。是採權責發生制，收益於確定應收時及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其目的係在確保公司收入與費用能按照其發生的會計年度正確認列，與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之認定無關，仍須確認是否須具備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不得以被上訴人將前該獎酬列入應付費用，遽謂該獎酬係屬工資；至於上訴人所引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意旨，係針對消費借貸之連帶保證人所簽立之保證書，有無顯失公平而無效，或有無權利濫用及民法第754條終止保證契約規定適用等情形所為闡釋，並無上訴人前開所稱涉及「屬於營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之闡述，自無從比附援引。
九、綜上所述，系爭獎酬之發放非屬經常性給與，亦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其乃激勵、恩勉性質，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依兩造僱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請求金額」欄之金額及遲延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上訴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上訴人兼被選定人鄭堡雄

		151萬3136元



		2

		選定人劉文章

		129萬9890元



		3

		選定人洪玉川

		154萬7260元



		4

		選定人賀長湖

		142萬6680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鄭堡雄  

被上訴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丞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所

    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

    起訴，其選定及更換、增減，應以文書證之，同法第41條第

    1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與附表所示劉文章等3

    名選定人（下稱劉文章等3人）均主張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

    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系爭獎酬（詳如後論）列

    入平均工資，據此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退休金差

    額，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就本件給付退休金差額請求，顯

    具有共同利益，劉文章等3人選定鄭堡雄為全體提起本件訴

    訟，並提出選定書為證（見勞專調卷一第153至157頁），應

    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之薪資項目中之績效獎

    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員工酬勞(員工紅利)、考核折發獎金

    (下稱考核一次獎金)、年節獎金(合稱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

    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

    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動事件法第37

    條規定所稱工資。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

    休金時，未將上開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渠等退休金

    ，依兩造僱傭契約（不再主張依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法律

    依據」欄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30頁），聲明求

    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各如附表「請求金

    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工資均屬盈餘分派之

    性質，不具勞務對償性與經常性，非屬工資，核屬勉勵性、

    恩惠性給與。而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有獲利始

    為發放，發放標準須視獲利狀況而定；另考核一次獎金係就

    晉薪後已達該職階最高待遇之員工，所提供之獎勵性給與，

    發給金額亦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及

    經常性，非屬工資。至於年節獎金同賴被上訴人依經營狀況

    單方決定是否發給之節金，乃係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亦非

    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廢棄，判

    令被上訴人為如前揭聲明之給付。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獎酬未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

　㈡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團體

    協約（下稱團體協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

    核要點（下稱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

    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

    別獎金」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

    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核發；另「員工酬

    勞（員工紅利）」依據「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員工

    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所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

    業人員考核要點」所核發；而「年節獎金」則依「年節獎金

    核發作業規定」核發，上開規章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

    作規則】。

　㈢如認前開獎酬應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

    ，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得請求短少退休金如附表之「請求

    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本件爭點：系爭獎酬核發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該獎

    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七、系爭獎酬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

　㈠兩造對於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團體協約、從業人

    員考核要點及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

    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均係依據

    「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

    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所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

    ）」則依「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

    規定」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

    」核發；而「年節獎金」係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所

    發給，上開規定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等節（即

    被證2至9、24至28，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55頁，原審卷第

    545至558頁)，均不爭執。

　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工作規則應公告

    並印發各勞工，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

    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

    ，不生效力云云。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

    在30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該條各款所列事項訂立

    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又工作規則

    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

    工，亦爲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明定。而工作規則公開揭

    示之目的，在使勞工知悉其內容，該揭示應置於勞工易認識

    之狀態，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3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此，工作規則是否對勞工發生效力，其重點應

    在於該工作規則是否為勞工易於認識之狀態，非在於公開揭

    示之形式。申言之，公開揭示之方法，不限於一端，應置重

    於其方法是否讓勞工有知悉之機會。故將工作規則設於雇主

    內部網站並說明路徑與查閱方法，供員工隨時閱覽一節，與

    上開規定之公開揭示並印發各勞工之精神，符合公開揭示之

    要求（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一字第0930016301號函釋意

    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將系爭獎酬所據核發之相關規章，均經統一公告於

    公司內網，並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上訴人於任職期間可隨

    時以員工帳號及密碼登錄後點選查閱，有上訴人所不爭執之

    被上訴人內網首頁及截圖可參（見本院卷第243至246頁、第

    288頁），員工登入該內網首頁後，即可點選「法律與規章

    」一欄，於瀏覽公司內部各項業務領域相關規章，再點選「

    人事」一欄後，隨可瀏覽各項人事規章，其中即包含核算本

    件獎酬所據之所有內部規章，上訴人處於隨時易於認識該規

    章內容之狀態，上訴人當知之甚詳，堪認被上訴人上開規章

    已符合公開揭示應具備生效要件，上訴人於知悉後繼續為被

    上訴人提供勞務，顯已默示承諾該內容，應視為兩造間勞動

    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生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

    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

    尚非可取。

八、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另「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

    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

    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故此，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

    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

    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

    判斷標準。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

    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工作之勞務對價，符

    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屬於工資之一部，被上訴人於

    核發上訴人退休金時，未將上該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

    ，自應補行給付。被上訴人則抗辯上開獎酬發放與否、數額

    計算均取決於被上訴人之經營績效、盈餘狀況，與上訴人個

    人之勞務提供並無密切關聯，顯非勞務對價。茲就系爭獎酬

    是否屬勞務之對價，並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逐一分述

    如下：

　⒈績效獎金：

　　⑴就「績效獎金」之核發依據，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

      時點不一（按：上訴人為110年2月28日退休、劉文章為10

      9年6月30日退休、洪玉川為112年6月30日退休、賀長湖為

      111年6月30日退休，見勞專調卷一第15頁），相關規定版

      本因而相異，惟參諸原審判決附表四所載績效獎金核發作

      業規定之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上開規定及110年9

      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1條與101年8月22日

      版之「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均明文揭示

      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員

      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

      營績效，邁向永續發展…」（見勞專調卷一第335頁，原審

      卷第54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

      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

      價性質。

　　⑵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

      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據101

      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及111年

      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均規定：「

      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

      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

      （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另依110年9月

      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2條規定：「本公司績

      效獎金之核計基準及分派如下：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

      ：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

      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

      報酬』時，簽報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

      定義說明如附註。、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總

      公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

      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

      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

      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

      36頁）；復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

      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

      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第7條第2項：「本公司年

      度決算企業績效如為負數時，其負數之百分之二十須自經

      營績效獎金中扣除。」（見勞專調卷一第339頁，原審卷

      第555頁）。依前開規定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司之年

      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純益

      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

      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

      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

      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若

      被上訴人年度決算企業化績效為負數時，其負數之20%應

      自績效獎金之總獎金中扣除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

      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或企業化績效

      為負數且總獎金扣除負數之20%後已無賸餘者，得不發放

      績效獎金，即若無盈餘，即不發給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

      年度非常努力，並且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

      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

      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

      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

      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復有

      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認：「績效獎金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

      ，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即

      非屬工資」可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

      旨）。

　　⑶據101年11月16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

      業要點」第4條均規定：「績效獎金應按各機構、單位之

      經營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核發（第

      1項）。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績效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

      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第2項）」、101年11月16日

      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

      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係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

      ，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

      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見

      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111年7月21日版

      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計發各機構

      及單位之績效獎金月數基準，應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對應

      績效目標值之分數計算獎金月數，分為加權獎金月數與基

      本獎金月數兩部分。其計發順序為先計加權獎金月數，後

      計基本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可知績

      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定

      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

      績效獎金月數，取決於所屬機構/單位之績效表現，堪認

      績效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以

      資勉勵，核與員工個人勞務提供之質、量並無直接關聯，

      應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

　　⑷上訴人雖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0條第1項：「績效獎金核發事

      項係由勞資雙方協商定之。」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

      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從業人員考核之結果作為升遷

      、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紅利之依據。」

      、第8條第5項：「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

      勞資雙方協商訂之。」、第17條：「本要點由勞資雙方先

      行協調會商，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7頁、第99頁、第103頁），主

      張績效獎金應為工資云云，然如前論，績效獎金核發金額

      每年皆有不同，非屬經常性固定給與，其性質為激勵、恩

      勉性之給與，雖依前開約定績效獎金核發事項須經勞雇雙

      方協商，亦無法倒果為因，據而認定績效獎金係勞基法第

      2條第3款規定工資，上訴人此一主張，自無足採。

　⒉企業化特別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依據，亦因上訴人及

      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所適用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之

      規定，雖非現行版本，然依原審判決附表五、六所載企業

      化特別獎金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99年12月15日版

      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

      1條咸明文揭櫫：企業化特別獎金發放目的係為「激勵從

      業人員工作績效，提昇公司盈餘，增加股東權益。」（見

      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原審卷第557頁)；又依108年1月29

      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

      條至第7條分別定有「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

      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定義及企業化獎金之提撥

      率，如前所論（見前⒈⑵）。則是否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

      應以被上訴人之年度稅後純益扣除「投入資本」×「必要

      報酬率」是否為正數而定，因此，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

      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盈餘目標，即不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

      ，堪認企業化特別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

      度之企業化績效、使雙方利益共同，以資勉勵，以達成民

      營化之目的，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即可領取之對價。

　　⑵此外，倘上訴人所屬各機構/單位之績效，達到發放門檻、

      計算出企業化獎金總額後，依據99年12月15日版之「企業

      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5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

      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寄發獎金；其

      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第6

      條：「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中提撥一定金

      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並得以預支方式即時獎勵

      員工，其相關作業另訂之。」（見原審卷第557頁）及111

      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6條：

      「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

      核機構計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

      計發獎金。」（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均規定企業化

      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

      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

      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並非立

      於對價性質，如績效獎金所論述，即同樣工作之勞務，企

      業化特別獎金存在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企業化特別獎金

      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

　　⑶上訴人雖亦同引團體協約第30條第2項：「上訴人對於營運

      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被上訴人依企業化精神，應另編

      預算給予獎勵。」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

      點」第8條第4項：「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從業人員年終

      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第17條約

      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㈣項第1款關於企業化特別獎金

      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

      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考核分數發給，屬於工作所付

      出之代價，屬於工資云云。但依前開說明，企業化特別獎

      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

      供勞務給付報酬，被上訴人是否發放企業化特別獎金，若

      有發放，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公司獲利因素之影響，

      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質；再企業化特別獎金

      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

      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

      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之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

      質，顯見企業化特別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

      資。

　⒊員工酬勞（員工紅利）：

　　⑴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

      、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

      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

      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

      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

      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且分配比例則屬企業自

      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

      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分配成

      數，並非法所不許。又按勞基法第29條並未課予雇主應一

      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如雇主已於營業年度終了

      後給予勞工年終獎金等，縱未分配紅利，或就分配紅利部

      分，另規定領取之條件，尚難認違反上開規定。且公司分

      配員工紅利之分配比例，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

      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

      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是否分紅或分紅成數，並非法

      所不許（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判決意旨參照

      ）。

　　⑵被上訴人發放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依公司法第235條之

      1第1項「公司應於章程明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

      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之規定，於被上訴人章程第22條特訂定「員工酬勞分派

      實施要點」，以為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分派之依據（見

      勞專調卷一第343頁）。而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

      第2條：「為使員工酬勞與經營成果相結合，爰訂定本要

      點，藉以激勵員工，並期能達到共創更佳績效之目的。」

      ，明確揭櫫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基於勉勵之

      單方目的所發給之獎勵。

　　⑶再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3條：「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1.7%至4.3%為員工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第4條

      ：「獲利狀況係指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

      利益。」、第5條第1項：「獲利狀況362億元以下時，員

      工酬勞分派比率為1.7%。獲利狀況超過362億元，未達427

      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

      增加0.0195%，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

      427億元以上，未達49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

      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9%，未達1億元者，則按

      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97億元以上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

      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6%，未達1億元者

      ，則按比例計算之。本公司員工酬勞分派比率以4.3%為上

      限。」（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是依前開規定均明文

      規定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之發放，繫於被上訴人年度終

      了結算是否有獲利，並非員工提供勞務，並達到績效標準

      即必然可領取，不具制度上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揆諸首

      揭說明，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⑷上訴人雖復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1條：「被上訴人依其公司

      章程規定，應提撥依定比例之員工紅利」及99年11月2日

      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4項約定與該

      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㈤項第1款關於員工紅利之約定條件及

      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

      ），主張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

      代價。惟公司盈餘之分派，分為股息及紅利，登記實務上

      ，紅利又可分為股東紅利、員工紅利、董監事酬勞，顯見

      酬勞屬於盈餘分派之範疇，而報酬則係指員工為公司服務

      應得之酬金，為公司法第196條所規定，故酬勞與報酬乃

      屬二事，並據經濟部94年12月26日經商字第09402199670

      號函可參，公司經營實務上，如涉及酬勞即屬公司盈餘中

      所分派之紅利。援此見解，且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核

      發之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確為公司獲利之分派，而被上

      訴人有無獲利，並非繫於上訴人個人一己勞務之付出即可

      影響，故員工酬勞（員工紅利）顯非屬上訴人提出勞務即

      必然獲取之對價報酬，且員工酬勞（員工紅利）旨在與被

      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被上訴人獲利金額越

      高，員工酬勞分配比率隨之增加，亦見其勉勵性質，非屬

      勞務對價。

　⒋考核一次獎金：

　　⑴被上訴人發給考核一次獎金之依據，係依被上訴人108年1

      月29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參以考核要點第8條

      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

      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評分70分

      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

      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

      、「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

      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又該要點附件

      二第㈢點載明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係按被上訴人當年度

      「稅後純益」計算。（勞專調卷一第348頁、第353頁），

      足見考核一次獎金之發給，以員工當年度考核評定70分以

      上、符合晉薪資格，且晉薪後達最高職階待遇作為發放前

      提；另考核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取決於被上訴人當年度之

      稅後純益而定，即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足見年終考

      核係就勞工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並於考核評

      分有無70分，始發給考核獎金，考核獎金發給數額取決被

      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非定期發給，且數額未固

      定，顯難認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

      對價，與個別員工所提供勞務無對價性。

　　⑵上訴人雖稱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

      、第8條第2項規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㈢項第1款關於

      一次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

      第103頁、第107頁）與工資定義相符云云。然逐一審核前

      開規定，均無法認定考核一次獎金屬工資性質，上訴人主

      張亦無足取。

　⒌年節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係依101年11月6日版之「年節獎金

      核發作業規定」，該第1條亦開宗明義揭示年節獎金之發

      給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氣，提昇公司經營績

      效，增加股東權益，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以下簡稱

      年節)時發放年節獎金。」，第2條復明文規定核發年節獎

      金之條件為：「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

      要報酬』70%以上時，依第3條所定月數發給；本公司上一

      年度稅後純益未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時，簽陳總執

      行長調整年節獎金核發月數。」、第3條：「年節獎金包

      含春節1個月、端午節0.3個月、中秋節0.3個月，合計1.6

      個月。」、第4條：「年節獎金發給對象如下：以年節當

      日在職從業人員為限。新進從業人員到職日(含試用期間

      )及復職人員復職日，至年節當日未滿半年者以年節獎金

      月數1/2發給；滿半年者全額發給。」（見勞專調卷一第3

      55頁），可見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與員工個人績效、考

      核、獎懲、出勤與工作表現毫無無關，僅以發放前是否在

      職者為其條件，即若員工於發放年節獎金時已離職，即不

      予發放，發放與否既以該員工於獎金發放時是否在職為要

      件，顯然並非以員工提供勞務為對價，此與不論是否在職

      、期間長短，只須已提供勞務者，縱使工作一天亦得領取

      勞務對價之「工資」，具勞務對價性之性質顯然不同，顯

      然被上訴人年節獎金係具有獎勵性、恩惠性之給與，與勞

      務之提供不具對價性，非屬工資至明。

　　⑵此外，被上訴人並非當然必須發給年節獎金，端賴被上訴

      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者

      為發放要件，被上訴人核發時間為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並非按月發放，是該年節獎金旨在於年節當日激勵員工

      之士氣，所發給之恩惠性給與，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

      價，不得列入工資範疇。

　㈢上訴人雖引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1、2項規定：「會計基礎採

    用權責發生制；在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俟決算時，應照

    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

    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

    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主張系爭獎酬為

    勞動成本支出，於年度決算期間確定應付時，即須估算核發

    金額帳列「營業費用（成本）」，並編入損益表自總營業收

    入扣除後，方可得「稅後盈餘（淨利）」金額；復援引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所認定「屬於營利成本之

    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

    主張系爭獎酬屬工資云云。然按公司組織應採用權責發生制

    ，為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前段所明文。所謂營利事業會計

    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係其未實現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

    失，除所得稅法、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核定者外，

    不予認列，俟實現時，列為實現年度之收益、成本、費用或

    損失；另所稱實現，指基於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收益於確

    定應收，已有請求給付之權利；成本、費用或損失於確定應

    付，已有支付之義務（所得稅法第22條修正條文草案參照）

    。是採權責發生制，收益於確定應收時及費用於確定應付時

    ，即行入帳，其目的係在確保公司收入與費用能按照其發生

    的會計年度正確認列，與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之認定無關，

    仍須確認是否須具備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不得以被上訴人

    將前該獎酬列入應付費用，遽謂該獎酬係屬工資；至於上訴

    人所引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意旨，係針

    對消費借貸之連帶保證人所簽立之保證書，有無顯失公平而

    無效，或有無權利濫用及民法第754條終止保證契約規定適

    用等情形所為闡釋，並無上訴人前開所稱涉及「屬於營利成

    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

    之闡述，自無從比附援引。

九、綜上所述，系爭獎酬之發放非屬經常性給與，亦不具有勞務

    對價性，其乃激勵、恩勉性質，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

    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依兩造僱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如附表「請求金額」欄之金額及遲延利息，於法無據，不應

    准許。原審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上訴聲明所示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上訴人兼被選定人鄭堡雄 151萬3136元 2 選定人劉文章 129萬9890元 3 選定人洪玉川 154萬7260元 4 選定人賀長湖 142萬6680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鄭堡雄  
被上訴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丞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其選定及更換、增減，應以文書證之，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與附表所示劉文章等3名選定人（下稱劉文章等3人）均主張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系爭獎酬（詳如後論）列入平均工資，據此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退休金差額，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就本件給付退休金差額請求，顯具有共同利益，劉文章等3人選定鄭堡雄為全體提起本件訴訟，並提出選定書為證（見勞專調卷一第153至157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之薪資項目中之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員工酬勞(員工紅利)、考核折發獎金(下稱考核一次獎金)、年節獎金(合稱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所稱工資。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上開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渠等退休金，依兩造僱傭契約（不再主張依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法律依據」欄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30頁），聲明求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各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工資均屬盈餘分派之性質，不具勞務對償性與經常性，非屬工資，核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而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有獲利始為發放，發放標準須視獲利狀況而定；另考核一次獎金係就晉薪後已達該職階最高待遇之員工，所提供之獎勵性給與，發給金額亦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非屬工資。至於年節獎金同賴被上訴人依經營狀況單方決定是否發給之節金，乃係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亦非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廢棄，判令被上訴人為如前揭聲明之給付。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獎酬未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
　㈡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下稱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依據「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所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所核發；而「年節獎金」則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核發，上開規章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
　㈢如認前開獎酬應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得請求短少退休金如附表之「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本件爭點：系爭獎酬核發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該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七、系爭獎酬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
　㈠兩造對於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團體協約、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均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所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則依「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核發；而「年節獎金」係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所發給，上開規定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等節（即被證2至9、24至28，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55頁，原審卷第545至558頁)，均不爭執。
　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工作規則應公告並印發各勞工，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該條各款所列事項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又工作規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亦爲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明定。而工作規則公開揭示之目的，在使勞工知悉其內容，該揭示應置於勞工易認識之狀態，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此，工作規則是否對勞工發生效力，其重點應在於該工作規則是否為勞工易於認識之狀態，非在於公開揭示之形式。申言之，公開揭示之方法，不限於一端，應置重於其方法是否讓勞工有知悉之機會。故將工作規則設於雇主內部網站並說明路徑與查閱方法，供員工隨時閱覽一節，與上開規定之公開揭示並印發各勞工之精神，符合公開揭示之要求（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一字第0930016301號函釋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將系爭獎酬所據核發之相關規章，均經統一公告於公司內網，並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上訴人於任職期間可隨時以員工帳號及密碼登錄後點選查閱，有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內網首頁及截圖可參（見本院卷第243至246頁、第288頁），員工登入該內網首頁後，即可點選「法律與規章」一欄，於瀏覽公司內部各項業務領域相關規章，再點選「人事」一欄後，隨可瀏覽各項人事規章，其中即包含核算本件獎酬所據之所有內部規章，上訴人處於隨時易於認識該規章內容之狀態，上訴人當知之甚詳，堪認被上訴人上開規章已符合公開揭示應具備生效要件，上訴人於知悉後繼續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顯已默示承諾該內容，應視為兩造間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生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尚非可取。
八、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另「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故此，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屬於工資之一部，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退休金時，未將上該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自應補行給付。被上訴人則抗辯上開獎酬發放與否、數額計算均取決於被上訴人之經營績效、盈餘狀況，與上訴人個人之勞務提供並無密切關聯，顯非勞務對價。茲就系爭獎酬是否屬勞務之對價，並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逐一分述如下：
　⒈績效獎金：
　　⑴就「績效獎金」之核發依據，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按：上訴人為110年2月28日退休、劉文章為109年6月30日退休、洪玉川為112年6月30日退休、賀長湖為111年6月30日退休，見勞專調卷一第15頁），相關規定版本因而相異，惟參諸原審判決附表四所載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之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上開規定及11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1條與101年8月22日版之「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均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邁向永續發展…」（見勞專調卷一第335頁，原審卷第54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
　　⑵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據101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均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另依11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2條規定：「本公司績效獎金之核計基準及分派如下：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報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總公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36頁）；復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第7條第2項：「本公司年度決算企業績效如為負數時，其負數之百分之二十須自經營績效獎金中扣除。」（見勞專調卷一第339頁，原審卷第555頁）。依前開規定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若被上訴人年度決算企業化績效為負數時，其負數之20%應自績效獎金之總獎金中扣除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或企業化績效為負數且總獎金扣除負數之20%後已無賸餘者，得不發放績效獎金，即若無盈餘，即不發給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非常努力，並且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復有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認：「績效獎金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可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
　　⑶據101年11月16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4條均規定：「績效獎金應按各機構、單位之經營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核發（第1項）。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績效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第2項）」、101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係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計發各機構及單位之績效獎金月數基準，應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對應績效目標值之分數計算獎金月數，分為加權獎金月數與基本獎金月數兩部分。其計發順序為先計加權獎金月數，後計基本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績效獎金月數，取決於所屬機構/單位之績效表現，堪認績效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以資勉勵，核與員工個人勞務提供之質、量並無直接關聯，應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
　　⑷上訴人雖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0條第1項：「績效獎金核發事項係由勞資雙方協商定之。」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從業人員考核之結果作為升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紅利之依據。」、第8條第5項：「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第17條：「本要點由勞資雙方先行協調會商，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7頁、第99頁、第103頁），主張績效獎金應為工資云云，然如前論，績效獎金核發金額每年皆有不同，非屬經常性固定給與，其性質為激勵、恩勉性之給與，雖依前開約定績效獎金核發事項須經勞雇雙方協商，亦無法倒果為因，據而認定績效獎金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上訴人此一主張，自無足採。
　⒉企業化特別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依據，亦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所適用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之規定，雖非現行版本，然依原審判決附表五、六所載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99年12月15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1條咸明文揭櫫：企業化特別獎金發放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績效，提昇公司盈餘，增加股東權益。」（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原審卷第557頁)；又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至第7條分別定有「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定義及企業化獎金之提撥率，如前所論（見前⒈⑵）。則是否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應以被上訴人之年度稅後純益扣除「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是否為正數而定，因此，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盈餘目標，即不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堪認企業化特別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企業化績效、使雙方利益共同，以資勉勵，以達成民營化之目的，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即可領取之對價。
　　⑵此外，倘上訴人所屬各機構/單位之績效，達到發放門檻、計算出企業化獎金總額後，依據99年12月15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5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寄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第6條：「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並得以預支方式即時獎勵員工，其相關作業另訂之。」（見原審卷第557頁）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6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均規定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如績效獎金所論述，即同樣工作之勞務，企業化特別獎金存在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企業化特別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⑶上訴人雖亦同引團體協約第30條第2項：「上訴人對於營運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被上訴人依企業化精神，應另編預算給予獎勵。」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8條第4項：「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第17條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㈣項第1款關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考核分數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代價，屬於工資云云。但依前開說明，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被上訴人是否發放企業化特別獎金，若有發放，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公司獲利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質；再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之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顯見企業化特別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⒊員工酬勞（員工紅利）：
　　⑴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且分配比例則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分配成數，並非法所不許。又按勞基法第29條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如雇主已於營業年度終了後給予勞工年終獎金等，縱未分配紅利，或就分配紅利部分，另規定領取之條件，尚難認違反上開規定。且公司分配員工紅利之分配比例，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是否分紅或分紅成數，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發放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1項「公司應於章程明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之規定，於被上訴人章程第22條特訂定「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以為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分派之依據（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而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2條：「為使員工酬勞與經營成果相結合，爰訂定本要點，藉以激勵員工，並期能達到共創更佳績效之目的。」，明確揭櫫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基於勉勵之單方目的所發給之獎勵。
　　⑶再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3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1.7%至4.3%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第4條：「獲利狀況係指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第5條第1項：「獲利狀況362億元以下時，員工酬勞分派比率為1.7%。獲利狀況超過362億元，未達42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195%，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27億元以上，未達49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9%，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97億元以上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6%，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本公司員工酬勞分派比率以4.3%為上限。」（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是依前開規定均明文規定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之發放，繫於被上訴人年度終了結算是否有獲利，並非員工提供勞務，並達到績效標準即必然可領取，不具制度上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揆諸首揭說明，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⑷上訴人雖復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1條：「被上訴人依其公司章程規定，應提撥依定比例之員工紅利」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4項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㈤項第1款關於員工紅利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代價。惟公司盈餘之分派，分為股息及紅利，登記實務上，紅利又可分為股東紅利、員工紅利、董監事酬勞，顯見酬勞屬於盈餘分派之範疇，而報酬則係指員工為公司服務應得之酬金，為公司法第196條所規定，故酬勞與報酬乃屬二事，並據經濟部94年12月26日經商字第09402199670號函可參，公司經營實務上，如涉及酬勞即屬公司盈餘中所分派之紅利。援此見解，且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核發之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確為公司獲利之分派，而被上訴人有無獲利，並非繫於上訴人個人一己勞務之付出即可影響，故員工酬勞（員工紅利）顯非屬上訴人提出勞務即必然獲取之對價報酬，且員工酬勞（員工紅利）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被上訴人獲利金額越高，員工酬勞分配比率隨之增加，亦見其勉勵性質，非屬勞務對價。
　⒋考核一次獎金：
　　⑴被上訴人發給考核一次獎金之依據，係依被上訴人108年1月29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參以考核要點第8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又該要點附件二第㈢點載明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係按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計算。（勞專調卷一第348頁、第353頁），足見考核一次獎金之發給，以員工當年度考核評定70分以上、符合晉薪資格，且晉薪後達最高職階待遇作為發放前提；另考核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取決於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即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足見年終考核係就勞工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並於考核評分有無70分，始發給考核獎金，考核獎金發給數額取決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非定期發給，且數額未固定，顯難認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與個別員工所提供勞務無對價性。
　　⑵上訴人雖稱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2項規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㈢項第1款關於一次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7頁）與工資定義相符云云。然逐一審核前開規定，均無法認定考核一次獎金屬工資性質，上訴人主張亦無足取。
　⒌年節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係依101年11月6日版之「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該第1條亦開宗明義揭示年節獎金之發給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氣，提昇公司經營績效，增加股東權益，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以下簡稱年節)時發放年節獎金。」，第2條復明文規定核發年節獎金之條件為：「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時，依第3條所定月數發給；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未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時，簽陳總執行長調整年節獎金核發月數。」、第3條：「年節獎金包含春節1個月、端午節0.3個月、中秋節0.3個月，合計1.6個月。」、第4條：「年節獎金發給對象如下：以年節當日在職從業人員為限。新進從業人員到職日(含試用期間)及復職人員復職日，至年節當日未滿半年者以年節獎金月數1/2發給；滿半年者全額發給。」（見勞專調卷一第355頁），可見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與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獎懲、出勤與工作表現毫無無關，僅以發放前是否在職者為其條件，即若員工於發放年節獎金時已離職，即不予發放，發放與否既以該員工於獎金發放時是否在職為要件，顯然並非以員工提供勞務為對價，此與不論是否在職、期間長短，只須已提供勞務者，縱使工作一天亦得領取勞務對價之「工資」，具勞務對價性之性質顯然不同，顯然被上訴人年節獎金係具有獎勵性、恩惠性之給與，與勞務之提供不具對價性，非屬工資至明。
　　⑵此外，被上訴人並非當然必須發給年節獎金，端賴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者為發放要件，被上訴人核發時間為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並非按月發放，是該年節獎金旨在於年節當日激勵員工之士氣，所發給之恩惠性給與，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列入工資範疇。
　㈢上訴人雖引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1、2項規定：「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在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俟決算時，應照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主張系爭獎酬為勞動成本支出，於年度決算期間確定應付時，即須估算核發金額帳列「營業費用（成本）」，並編入損益表自總營業收入扣除後，方可得「稅後盈餘（淨利）」金額；復援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所認定「屬於營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主張系爭獎酬屬工資云云。然按公司組織應採用權責發生制，為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前段所明文。所謂營利事業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係其未實現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失，除所得稅法、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核定者外，不予認列，俟實現時，列為實現年度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失；另所稱實現，指基於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收益於確定應收，已有請求給付之權利；成本、費用或損失於確定應付，已有支付之義務（所得稅法第22條修正條文草案參照）。是採權責發生制，收益於確定應收時及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其目的係在確保公司收入與費用能按照其發生的會計年度正確認列，與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之認定無關，仍須確認是否須具備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不得以被上訴人將前該獎酬列入應付費用，遽謂該獎酬係屬工資；至於上訴人所引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意旨，係針對消費借貸之連帶保證人所簽立之保證書，有無顯失公平而無效，或有無權利濫用及民法第754條終止保證契約規定適用等情形所為闡釋，並無上訴人前開所稱涉及「屬於營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之闡述，自無從比附援引。
九、綜上所述，系爭獎酬之發放非屬經常性給與，亦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其乃激勵、恩勉性質，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依兩造僱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請求金額」欄之金額及遲延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上訴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上訴人兼被選定人鄭堡雄

		151萬3136元



		2

		選定人劉文章

		129萬9890元



		3

		選定人洪玉川

		154萬7260元



		4

		選定人賀長湖

		142萬6680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鄭堡雄  

被上訴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丞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其選定及更換、增減，應以文書證之，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與附表所示劉文章等3名選定人（下稱劉文章等3人）均主張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系爭獎酬（詳如後論）列入平均工資，據此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退休金差額，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就本件給付退休金差額請求，顯具有共同利益，劉文章等3人選定鄭堡雄為全體提起本件訴訟，並提出選定書為證（見勞專調卷一第153至157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之薪資項目中之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員工酬勞(員工紅利)、考核折發獎金(下稱考核一次獎金)、年節獎金(合稱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及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所稱工資。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金時，未將上開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渠等退休金，依兩造僱傭契約（不再主張依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法律依據」欄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30頁），聲明求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各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工資均屬盈餘分派之性質，不具勞務對償性與經常性，非屬工資，核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而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有獲利始為發放，發放標準須視獲利狀況而定；另考核一次獎金係就晉薪後已達該職階最高待遇之員工，所提供之獎勵性給與，發給金額亦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非屬工資。至於年節獎金同賴被上訴人依經營狀況單方決定是否發給之節金，乃係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亦非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廢棄，判令被上訴人為如前揭聲明之給付。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獎酬未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

　㈡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下稱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依據「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所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所核發；而「年節獎金」則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核發，上開規章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

　㈢如認前開獎酬應計入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之平均工資，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得請求短少退休金如附表之「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本件爭點：系爭獎酬核發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該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七、系爭獎酬所涉及工作規則，是否有效？

　㈠兩造對於上訴人所領受上開獎酬，均依據團體協約、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及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等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所給付，其中「績效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均係依據「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及「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所核發；另「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則依「員工酬勞分配實施要點」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定」核發；又「考核一次獎金」依據「從業人員考核要點」核發；而「年節獎金」係依「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所發給，上開規定均屬被上訴人單方制定之工作規則等節（即被證2至9、24至28，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55頁，原審卷第545至558頁)，均不爭執。

　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工作規則應公告並印發各勞工，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該條各款所列事項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又工作規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亦爲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明定。而工作規則公開揭示之目的，在使勞工知悉其內容，該揭示應置於勞工易認識之狀態，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此，工作規則是否對勞工發生效力，其重點應在於該工作規則是否為勞工易於認識之狀態，非在於公開揭示之形式。申言之，公開揭示之方法，不限於一端，應置重於其方法是否讓勞工有知悉之機會。故將工作規則設於雇主內部網站並說明路徑與查閱方法，供員工隨時閱覽一節，與上開規定之公開揭示並印發各勞工之精神，符合公開揭示之要求（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一字第0930016301號函釋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將系爭獎酬所據核發之相關規章，均經統一公告於公司內網，並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上訴人於任職期間可隨時以員工帳號及密碼登錄後點選查閱，有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內網首頁及截圖可參（見本院卷第243至246頁、第288頁），員工登入該內網首頁後，即可點選「法律與規章」一欄，於瀏覽公司內部各項業務領域相關規章，再點選「人事」一欄後，隨可瀏覽各項人事規章，其中即包含核算本件獎酬所據之所有內部規章，上訴人處於隨時易於認識該規章內容之狀態，上訴人當知之甚詳，堪認被上訴人上開規章已符合公開揭示應具備生效要件，上訴人於知悉後繼續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顯已默示承諾該內容，應視為兩造間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生拘束勞雇雙方之效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以網站公告方式揭示前揭工作規則，並未印發或說明路徑及查閱方法，致員工實際查閱困難，不生效力云云，尚非可取。

八、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另「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故此，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獎酬本質上均為勞工從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屬於工資之一部，被上訴人於核發上訴人退休金時，未將上該獎酬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自應補行給付。被上訴人則抗辯上開獎酬發放與否、數額計算均取決於被上訴人之經營績效、盈餘狀況，與上訴人個人之勞務提供並無密切關聯，顯非勞務對價。茲就系爭獎酬是否屬勞務之對價，並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逐一分述如下：

　⒈績效獎金：

　　⑴就「績效獎金」之核發依據，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按：上訴人為110年2月28日退休、劉文章為109年6月30日退休、洪玉川為112年6月30日退休、賀長湖為111年6月30日退休，見勞專調卷一第15頁），相關規定版本因而相異，惟參諸原審判決附表四所載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之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上開規定及11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1條與101年8月22日版之「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均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邁向永續發展…」（見勞專調卷一第335頁，原審卷第54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

　　⑵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據101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均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另依110年9月14日版之「績效評核作業要點」第2條規定：「本公司績效獎金之核計基準及分派如下：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報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總公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勞專調卷一第335至336頁）；復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第7條第2項：「本公司年度決算企業績效如為負數時，其負數之百分之二十須自經營績效獎金中扣除。」（見勞專調卷一第339頁，原審卷第555頁）。依前開規定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若被上訴人年度決算企業化績效為負數時，其負數之20%應自績效獎金之總獎金中扣除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或企業化績效為負數且總獎金扣除負數之20%後已無賸餘者，得不發放績效獎金，即若無盈餘，即不發給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非常努力，並且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復有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認：「績效獎金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可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

　　⑶據101年11月16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4條均規定：「績效獎金應按各機構、單位之經營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核發（第1項）。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績效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第2項）」、101年11月16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要點」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係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原審卷第551頁）、111年7月21日版之「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計發各機構及單位之績效獎金月數基準，應依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對應績效目標值之分數計算獎金月數，分為加權獎金月數與基本獎金月數兩部分。其計發順序為先計加權獎金月數，後計基本獎金月數。」（見勞專調卷一第337頁），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績效獎金月數，取決於所屬機構/單位之績效表現，堪認績效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以資勉勵，核與員工個人勞務提供之質、量並無直接關聯，應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

　　⑷上訴人雖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0條第1項：「績效獎金核發事項係由勞資雙方協商定之。」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從業人員考核之結果作為升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紅利之依據。」、第8條第5項：「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第17條：「本要點由勞資雙方先行協調會商，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7頁、第99頁、第103頁），主張績效獎金應為工資云云，然如前論，績效獎金核發金額每年皆有不同，非屬經常性固定給與，其性質為激勵、恩勉性之給與，雖依前開約定績效獎金核發事項須經勞雇雙方協商，亦無法倒果為因，據而認定績效獎金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上訴人此一主張，自無足採。

　⒉企業化特別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依據，亦因上訴人及劉文章等3人退休時點不一，所適用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之規定，雖非現行版本，然依原審判決附表五、六所載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標準並無實質不同。而依99年12月15日版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1條咸明文揭櫫：企業化特別獎金發放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績效，提昇公司盈餘，增加股東權益。」（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原審卷第557頁)；又依108年1月29日及110年9月28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至第7條分別定有「企業化績效」、「稅後純益」、「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定義及企業化獎金之提撥率，如前所論（見前⒈⑵）。則是否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應以被上訴人之年度稅後純益扣除「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是否為正數而定，因此，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盈餘目標，即不發給企業化特別獎金，堪認企業化特別獎金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企業化績效、使雙方利益共同，以資勉勵，以達成民營化之目的，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即可領取之對價。

　　⑵此外，倘上訴人所屬各機構/單位之績效，達到發放門檻、計算出企業化獎金總額後，依據99年12月15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5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寄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第6條：「各機構得在其分配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中提撥一定金額獎勵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並得以預支方式即時獎勵員工，其相關作業另訂之。」（見原審卷第557頁）及111年7月21日版之「企業化特別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6條：「在職從業人員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以年底任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其餘人員以最後在職所屬績效評核機構計發獎金。」（見勞專調卷一第341頁），均規定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如績效獎金所論述，即同樣工作之勞務，企業化特別獎金存在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企業化特別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⑶上訴人雖亦同引團體協約第30條第2項：「上訴人對於營運具有特殊績效或貢獻者，被上訴人依企業化精神，應另編預算給予獎勵。」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8條第4項：「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第17條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㈣項第1款關於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考核分數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代價，屬於工資云云。但依前開說明，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被上訴人是否發放企業化特別獎金，若有發放，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公司獲利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質；再企業化特別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作為計算基礎，故上訴人得領取之企業化特別獎金，亦取決於所屬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表現，與其個人所提供之勞務間並非立於對價性質，顯見企業化特別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⒊員工酬勞（員工紅利）：

　　⑴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且分配比例則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分配成數，並非法所不許。又按勞基法第29條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如雇主已於營業年度終了後給予勞工年終獎金等，縱未分配紅利，或就分配紅利部分，另規定領取之條件，尚難認違反上開規定。且公司分配員工紅利之分配比例，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在盈餘範圍內，基於對企業整體未來發展及員工協力為公司共創利益等展望性之考量決定員工是否分紅或分紅成數，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發放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1項「公司應於章程明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之規定，於被上訴人章程第22條特訂定「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以為員工酬勞（員工紅利）分派之依據（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而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2條：「為使員工酬勞與經營成果相結合，爰訂定本要點，藉以激勵員工，並期能達到共創更佳績效之目的。」，明確揭櫫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係被上訴人基於勉勵之單方目的所發給之獎勵。

　　⑶再依「員工酬勞分派實施要點」第3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1.7%至4.3%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第4條：「獲利狀況係指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第5條第1項：「獲利狀況362億元以下時，員工酬勞分派比率為1.7%。獲利狀況超過362億元，未達42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195%，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27億元以上，未達497億元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9%，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獲利狀況497億元以上時，獲利狀況每增加1億元，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隨之增加0.0066%，未達1億元者，則按比例計算之。本公司員工酬勞分派比率以4.3%為上限。」（見勞專調卷一第343頁）。是依前開規定均明文規定員工酬勞（員工紅利）之發放，繫於被上訴人年度終了結算是否有獲利，並非員工提供勞務，並達到績效標準即必然可領取，不具制度上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揆諸首揭說明，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⑷上訴人雖復主張依團體協約第31條：「被上訴人依其公司章程規定，應提撥依定比例之員工紅利」及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4項約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㈤項第1款關於員工紅利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9頁），主張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發給，屬於工作所付出之代價。惟公司盈餘之分派，分為股息及紅利，登記實務上，紅利又可分為股東紅利、員工紅利、董監事酬勞，顯見酬勞屬於盈餘分派之範疇，而報酬則係指員工為公司服務應得之酬金，為公司法第196條所規定，故酬勞與報酬乃屬二事，並據經濟部94年12月26日經商字第09402199670號函可參，公司經營實務上，如涉及酬勞即屬公司盈餘中所分派之紅利。援此見解，且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核發之員工酬勞（員工紅利）確為公司獲利之分派，而被上訴人有無獲利，並非繫於上訴人個人一己勞務之付出即可影響，故員工酬勞（員工紅利）顯非屬上訴人提出勞務即必然獲取之對價報酬，且員工酬勞（員工紅利）旨在與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分享當年度之獲利，被上訴人獲利金額越高，員工酬勞分配比率隨之增加，亦見其勉勵性質，非屬勞務對價。

　⒋考核一次獎金：

　　⑴被上訴人發給考核一次獎金之依據，係依被上訴人108年1月29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參以考核要點第8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又該要點附件二第㈢點載明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係按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計算。（勞專調卷一第348頁、第353頁），足見考核一次獎金之發給，以員工當年度考核評定70分以上、符合晉薪資格，且晉薪後達最高職階待遇作為發放前提；另考核一次獎金之基準月數取決於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即受被上訴人盈餘狀況而定，足見年終考核係就勞工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並於考核評分有無70分，始發給考核獎金，考核獎金發給數額取決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而定，非定期發給，且數額未固定，顯難認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與個別員工所提供勞務無對價性。

　　⑵上訴人雖稱99年11月2日版之「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3條、第8條第2項規定與該要點附件二第1條第㈢項第1款關於一次之約定條件及方式（見勞專調卷一第87頁、第99頁、第103頁、第107頁）與工資定義相符云云。然逐一審核前開規定，均無法認定考核一次獎金屬工資性質，上訴人主張亦無足取。

　⒌年節獎金：

　　⑴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係依101年11月6日版之「年節獎金核發作業規定」，該第1條亦開宗明義揭示年節獎金之發給目的係：「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氣，提昇公司經營績效，增加股東權益，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以下簡稱年節)時發放年節獎金。」，第2條復明文規定核發年節獎金之條件為：「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時，依第3條所定月數發給；本公司上一年度稅後純益未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時，簽陳總執行長調整年節獎金核發月數。」、第3條：「年節獎金包含春節1個月、端午節0.3個月、中秋節0.3個月，合計1.6個月。」、第4條：「年節獎金發給對象如下：以年節當日在職從業人員為限。新進從業人員到職日(含試用期間)及復職人員復職日，至年節當日未滿半年者以年節獎金月數1/2發給；滿半年者全額發給。」（見勞專調卷一第355頁），可見被上訴人核發年節獎金與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獎懲、出勤與工作表現毫無無關，僅以發放前是否在職者為其條件，即若員工於發放年節獎金時已離職，即不予發放，發放與否既以該員工於獎金發放時是否在職為要件，顯然並非以員工提供勞務為對價，此與不論是否在職、期間長短，只須已提供勞務者，縱使工作一天亦得領取勞務對價之「工資」，具勞務對價性之性質顯然不同，顯然被上訴人年節獎金係具有獎勵性、恩惠性之給與，與勞務之提供不具對價性，非屬工資至明。

　　⑵此外，被上訴人並非當然必須發給年節獎金，端賴被上訴人當年度之稅後純益達「股東權益必要報酬」70%以上者為發放要件，被上訴人核發時間為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並非按月發放，是該年節獎金旨在於年節當日激勵員工之士氣，所發給之恩惠性給與，非員工個人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列入工資範疇。

　㈢上訴人雖引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1、2項規定：「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在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俟決算時，應照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主張系爭獎酬為勞動成本支出，於年度決算期間確定應付時，即須估算核發金額帳列「營業費用（成本）」，並編入損益表自總營業收入扣除後，方可得「稅後盈餘（淨利）」金額；復援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所認定「屬於營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主張系爭獎酬屬工資云云。然按公司組織應採用權責發生制，為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前段所明文。所謂營利事業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係其未實現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失，除所得稅法、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核定者外，不予認列，俟實現時，列為實現年度之收益、成本、費用或損失；另所稱實現，指基於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收益於確定應收，已有請求給付之權利；成本、費用或損失於確定應付，已有支付之義務（所得稅法第22條修正條文草案參照）。是採權責發生制，收益於確定應收時及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其目的係在確保公司收入與費用能按照其發生的會計年度正確認列，與系爭獎酬是否屬工資之認定無關，仍須確認是否須具備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不得以被上訴人將前該獎酬列入應付費用，遽謂該獎酬係屬工資；至於上訴人所引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意旨，係針對消費借貸之連帶保證人所簽立之保證書，有無顯失公平而無效，或有無權利濫用及民法第754條終止保證契約規定適用等情形所為闡釋，並無上訴人前開所稱涉及「屬於營利成本之獎酬，基於勞務對價而發，與股東資本報酬性質不同」之闡述，自無從比附援引。

九、綜上所述，系爭獎酬之發放非屬經常性給與，亦不具有勞務對價性，其乃激勵、恩勉性質，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依兩造僱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請求金額」欄之金額及遲延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上訴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上訴人兼被選定人鄭堡雄 151萬3136元 2 選定人劉文章 129萬9890元 3 選定人洪玉川 154萬7260元 4 選定人賀長湖 142萬6680元 





